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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40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旭蓝天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90 

 

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 

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7月24日披露 

了《关于与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服务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

（2018-084），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及在巨潮资

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相关公告。现就相关事项补充后公告如

下： 

交易概述： 

为了充分利用内部金融服务平台，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拟与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签订《金融服务

协议》，由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、授信融资、资金管理、

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金融服务，其中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

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的30%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不得包括公司从证券

市场上获取的指定用途的募集资金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授信额度不超过20亿元，

协议有效期一年，在有效期满前30天，如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，

协议自动续期一年，上述续期不受次数限制。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旭集团”）的子公司，是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

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，能够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。 

交易限额： 

出于财务风险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，就公司与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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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作出以下限制，公司应协助财务公司监控实施下列限制： 

1、结算业务：财务公司免费为公司提供转账结算服务，财务公司以优惠于

一般商业银行的费率为公司提供其他结算服务； 

2、存款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

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的 30%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不

得包括公司从证券市场上获取的指定用途的募集资金。 

3、信贷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授信额度不超过 20

亿元。 

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期限： 

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正式《金融服务

协议》并生效，有效期一年，在有效期满前 30 天，如任何一方未向对方提出终

止协议的要求，协议自动续期一年，上述续期不受次数限制。 

除上述补充说明外，原公告内容不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




